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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申请门槛、鼓励全民创业、搭建创业平台

济宁新“22条”力挺民营经济
本报记者 马辉 见习记者 汪泷

19日，济宁召开全
市推进全民创业加快
民营经济发展动员大
会，会上出台22条措施
鼓励支持引导全民创
业，促进民营经济发
展。记者从大会上获
悉，在培育创业主体方
面，济宁市将鼓励全民
自主创业，重点扶植高
素质人才，突出发展小
微型企业；并搭建创业
平台，建设创业孵化基
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
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
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培育区域特色市场，围
绕优势产业建立链条
和配套产业项目，并设
立创业扶持资金。此
外，济宁还将加大行政
事业性收费的减免力
度，最大限度减轻创业
主体的税费负担。

相关链接>>

企业分大、中

小、微型四类

去年，国家工信
部、财政部、统计局、
发改委四个部委联合
下发通知，根据不同
行业的特点，对中小
企业进行了新的划
型。该通知根据不用
行业的特点，以就业
人数和营业收入作为
划型标准，将所有企
业划分为大、中、小、
微四个类型，新增的
微型企业其实是对原
小型企业的进一步细
分，如对于工业企业，
微型企业的标准是从
业人员20人以下或年
营业收入300万元以
下，其他行业则大多
是10人以下界定为微
型企业。

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
员、回归创业人员、科研院校及企事业
单位科技人员、退伍军人、城镇失业人
员、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及其他
具有创业能力的自然人从事初始创业，

在创业服务、税费减免、金融信贷等方
面予以支持。

济宁市将设立创业扶持资金，用于
创业培训、初次创业补贴、创业租金补
贴、创业贷款贴息、创业基地建设等。对

初始创业成功的给予2000元一次性补
贴，对有创业意愿的人员，免费在定点
培训机构参加创业培训，培训合格后进
驻市级以上创业基地的初始创业主体
租金减半，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初
次创业租金补贴，最多连续补贴3年；对
自主创业的城乡劳动者在规定额度内
的小额担保贷款，给予全额贴息，贴息
期限最长两年。

济宁市将启动微型企业成长工程，
6月1日起，在济宁注册成立和纳税的微
型企业，运营半年后可享受投资补贴。
2012年起，济宁市将力争每年新增微型
企业6000家以上，吸纳就业人员3万人
以上。通过孵化培育，每年有1000家微

型企业成长为小型企业。
2013年起，济宁市财政每年单列

7000万元、各县市区财政每年单列不少
于1000万元，扶持微型企业，主要用于
注册资本金补贴、融资奖励、创业能力
素质提升培训、服务平台建设等。其中，

对符合创办条件的微型企业，一次性给
予不超过2万元的注册资本金补贴。

重点扶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科
技型、劳动密集型和民生型的微型企
业，包括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科技服
务、文化创意、产业链延伸配套加工、特
色种养、家庭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乡村
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类型，具体办法
另行制定。

对于符合条件的初次创业者，济
宁市各级有政府出资背景的担保机
构将免费提供融资担保。创业人员申
请小额贷款不受出资额和注册资本
金的限制，按生产经营规模和流动资
金需求确定担保贷款额度；小额贷款

担保机构将创业人员初次申请小额
担保贷款的期限放宽至3年，将反担
保范围扩大到有担保能力的单位人
员，将从事非国家限制性行业的个体
经济组织贷款最高限额提高到每人
20万元、总额100万元，对劳动密集型

小微型企业贷款最高限额提高到400

万元。
此外，鼓励银行设立中小微型

企业和个人贷款专营机构，鼓励民
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
款公司等股份制金融机构；市财政
通过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奖补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给予
补偿奖励。

政策解读>>

成功即补助2000元
关键词1·
初始创业

关键词2·
财政扶持

关键词3·
担保贷款

单列7000万元市级扶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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